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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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    註
	學術期刊論文其獎勵點數計算如下：

(一)教師期刊論文，發表單位須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為認列標準，點數上限100點。SCI、SSCI、TSSCI、A&HCI (Q1*等級)：10點/篇；SCI、SSCI、TSSCI、A&HCI (Q1等級)：6點/篇；SCI、SSCI、TSSCI、A&HCI (Q2等級)：3點/篇；SCI、SSCI、TSSCI、A&HCI：2點/篇；ESCI、EI：1點/篇。
(二)教師研討會論文，發表單位須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為
認列標準，點數上限15點。國際研討會：1點/篇；國內研討會：0.5點/篇。
獎勵期限：當年度1月1日至6月30日發表之論文，必須於當年度11月30日前核
銷完畢；當年度7月1日至12月31日發表之論文可選擇於當年度12月
31日前核銷完畢或保留於下年度10月31日前核銷完畢。


